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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在社会发展中失业保险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预防失业、

促进再就业的三大功能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再就业的功

能并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受益率较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较

多，使用效率不足、失业人员职业培训未得到重视等是阻碍其促进再就业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因此建

议通过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创新失业保险金“促就业”使用方法，提高失业保险金使用效率、加强

失业人员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期为我国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有效发挥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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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into a new normal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three 
functions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o protect the basic life of the unemployed, prevent unem-
ployment and promote re-employment still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in practic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function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to pro-
mote re-employment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played out.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t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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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that the low coverage and benefit rat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e large balanc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und, the lack of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unds, 
and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the unemployed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that 
hinder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re-employment.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by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novating the method of us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s to promote employmen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
efi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of unemployed people, we hope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re-employ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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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失业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从建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发挥着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再就业的三大功能。失业保险是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

为因非自己原因造成的失业而临时失去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援助，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并通

过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方式使其尽快重新就业的制度。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实行萌芽于《国营企业职

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失业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正式确立，随后颁布的《就业促进

法》、《社会保险法》等政策法规都为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我国失业保险在

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就业新形势的出现，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

功能”的重要性，可见，中国开始强调加强失业保险对促进再就业的作用。然而，从实践过程来看，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对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作用还不够充分。失业保险覆盖面狭窄、受益面较低、失

业保险基金使用不当，会降低失业人员就业意愿、延长失业时间，从而影响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的作

用发挥。因此，本文将从三方面对我国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不足原因进行剖析，以期提出一些有

针对性的对策。 

2. 国内研究现状 

在失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对于失业保险制度的讨论越来越多，特别是对其促进再就业的

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定位研究 

魏瑞清提出了一套评估指标，用以衡量失业保险制度对再就业的促进作用，并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来评估

其对促进再就业的作用[1]。失业保险保障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两大功能应相辅而成，尤其要合理安排失

业保险金在各个项目中的分配比例，避免失业保险金对失业者产生负激励效应从而限制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

功能的发挥[2]。张军涛也强调，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基金在促进再就业方面作用比较薄弱，应该调整其支出

结构[3]。程惠霞从城镇化和非正规就业新形势等社会背景出发，对我国当前的失业保险制度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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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应该注重其促进再就业的功能，发展路径首先是将制度的覆盖面扩大到非正规

就业人员群体；然后是发放就业培训补贴，激励失业者主动根据自身需求参与就业培训，提高自身能力；最

后还要推动就业介绍中心提高自身就业介绍成功率[4]。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促进再就业是失业保险制度的本

质特征[5]，应将促进再就业转变为失业保险制度的核心功能，而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作为一项基础功能，

如果对此基础功能进一步拓展，使已履行缴费义务且符合待遇给付条件的失业者直接受益，便能使其促进失

业者再就业[6]。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的功能。蒋万庚从多个视角剖析了

失业保险的作用，他认为促进再就业只是一种辅助功能，无法完全取代其保障基本生活的功能[7]。 

2.2. 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不足研究 

张威超认为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再就业功能未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是：覆盖面狭窄并且扩

大覆盖面难、基金支出结构不合理且结余畸形以及管理经办效率低下[8]。胡珀从法律制度视角出发，认

为我国失业保险基础概念界定不清淅以及现行失业保险金给付制度的界定抑制了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

能的发挥[9]。 

2.3. 完善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路径研究 

许兴桥提出从丰富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的项目和注重发挥失业保险金作用两方面来促使失业保险促

进再就业功能的发挥[10]。薛彬重点关注失业保险中企业稳岗的政策，建议推出促进有能力失业人员创业

的措施，并设立“个人缴费账户”以激励其稳定就业[11]。张俊峰等从政府责任角度出发提出地方各级政

府要建立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考核相关制度，健全绩效考核制度体系，以达到对经办机构的激励与监管[12]。
李林建议要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使其更好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功能的发挥。首先要完善培

训手段，根据失业状况扩大培训项目，充实培训内容。二是建立健全再就业培训考评体系与反馈机制，

加强再就业培训有效性。三是采用政府购买、培训补助等方式鼓励扶持非政府力量创办多样化就业培训

机构，使得失业人员能够根据自我需求和兴趣选择培训机构[13]。 
在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方面，我国学者通过实证分析等方法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对失业保险的制度

功能、基金给付、保障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理

论和方法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失业保险制度运行现状进行分析，试图讨

论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发挥不足的成因并提出可行的解决路径，以期为我国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

能有效发挥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 

3. 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不足原因分析 

失业保险从建立、发展至今，其重心由最先开始的“保基本”到“保基本”“防失业”“促就业”

并重，体现了政府对于社会公平的重视，也体现了政府治理工具的不断完善。但是，现阶段，我国失业

保险制度促进再就业的功能发挥存在一定的不足，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三点。 

3.1. 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受益率较低 

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群体是企事业单位职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个体经济雇工等[14]，然

而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比只达到了 20%左右(图 1)，还有大量经济活动人口未被纳入失业保险

中。参加失业保险以正式就业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为基础。因此，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参保对象主要是

失业风险较低的城镇职工，而失业风险较高的职工，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职工，由于其工作特点，

很少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很难被纳入失业保险范围中。根据统计，2018 年我国 2.9 亿农民工中参加失业

保险的只占 17%，这意味着近 2.4 亿农民工未参加失业保险 1。此外，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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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大量的新业态就业人员，这部分人员由于就业形式特殊、参保意识不强，也很难被纳入失业保险中。

这些人群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却未被纳入失业保险制度中，这就偏离了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 
 

 
Figure 1.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overage rate in China, 2010~2019 
图 1. 2010~2019 年我国失业保险覆盖率 

 

失业保险受益率是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占失业总人数的比重，它反映了失业人员中实际领取失业

保险金的人数，近些年我国失业保险受益率(图 2)基本在 1.2%左右，这说明有大部分失业人员并未享受

到应得的失业保险金。这与参保人群申领失业保险金意愿低有关。失业保险金申领门槛较高，必须是非

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也就是说个人为了寻求更好发展跳槽或者因遭遇职场不公现象而主动辞职的人群都

无法领取到失业保险金；此外，失业保险金申领程序十分复杂，申请者需要在多部门办理相关事务，相

当费时费力。这些都会降低参保人申领失业保险金的动力。 
 

 
Figure 2.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 rate in China, 2010~2019 
图 2. 2010~2019 年我国失业保险受益率 

 

综上，目前我国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受益率都较低，其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基础性功能还未能充

分发挥，那么其促进再就业的功能发挥更会受到限制。 

 

 

1徐媛，失业保险基金账上几千亿，失业者为何领不到[EB/OL]。2020-05-28，搜狐财经， 
https://www.sohu.com/a/398268499_665455?scm=1002.590044.0.28b5-4ab?_f=index_select_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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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较多，使用效率不足 

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在 2018 年以前一直不断攀升(图 3)，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高失业率时期

后开始下降，但仍具有较高的结余，这反映了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一点从图 4 中也可

以反映出来，截止到 2016 年，我国失业保险基金一直有大约 50%未被利用起来。 
 

 
Figure 3.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balance, 2010~2020 
图 3. 2010~2020 年失业保险金收支与结余情况 
 

 
Figure 4. Expenditure rate of China’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und, 1999~2016 
图 4. 1999~2016 年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率 
 

从促进再就业的角度来看，失业保险基金对失业人员再就业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支出越大，失业保

险的再就业促进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发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失业保险基金

用于失业人员职业培训的支出。然而当大量失业保险基金在账户里“躺着睡觉”时，其用于职业培训补

贴的部分不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图 5)，这从侧面反映了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再就业功能的发挥还未得到应

有的重视。 

3.3. 失业人员职业培训未得到重视 

图 6 显示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缓慢增长、保持平稳，但参加职业培训的失业人数却在逐年下降，

这证明国家实施加大在岗技能培训等一系列稳岗政策有所成效，但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却未能得到应有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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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hare of expenditure on vocational training subsidies in the expenditur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und, 
2007~2016 
图 5. 2007~2016 年职业培训补贴支出在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中占比 
 

 
Figure 6. Number of registered unemployed in urban areas and number of unemployed participating in vocational training in 
China, 1999~2019 
图 6. 1999~2019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参与职业培训的失业人数 
 

在我国，承担失业人员职业培训的机构主要有技工院校、就业训练中心，从图 7 中也可以看出失业

人员在这一类的培训院校中占比已经越来越小，反映了失业人员参与职业培训的动力在不断减小，这不

利于失业人员提升自身技能以尽快再就业。 
失业人员职业培训未得到重视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培训成本阻碍失业人员参与职业培训。

大部分失业人员在中断生活收入后，会急于寻找新的工作，尽快恢复原有的生活水平，或者是通过暂时

性零工工作获得部分收入，而参与培训会直接阻碍他们尽快找到新的工作或获得暂时性收入，因此参与

培训的意愿不会很高。第二，职业培训内容不够精准。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大部分地方都将失业人员归入“五类人员”中统一参加政府补贴

培训[15]。与其他失业人员相比，这些人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工作技能，因此他们的培训侧重于提高原

有的人力资本，而不是政府提供的以获得各种初级证书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无差别短期职业培训。此外，

失业人员想要参与更高级别的职业培训需要自付费用，这也会降低失业人员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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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Participation in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the unemployed, 2008~2018 
图 7. 2008~2018 年失业人员职业培训参与情况 

4. 政策建议 

我国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在实践中发挥不足的背后体现了失业保险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不同路径来提升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的功能。 

4.1. 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首先，要完善失业保险管理制度。完善对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失业以及再就业信息的登记制度，确

保所有符合条件的人群都可纳入失业保险制度中，为扩大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打好基础。 
其次，要放宽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等特殊群体的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在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资

格上，现行规定是需要满足缴纳义务满一年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可以把申领条件的门槛放宽一些，

把一年改为按周或小时计算，这样更有利于非正规就业者纳入失业保险。 
最后，要合理界定“非自愿”失业。将一些不可抗力“正当理由”纳入“非自愿”失业下，可给予

更多的人群享受失业保险的权益，同时要将这些“正当理由”可操作化，使规范明确化，例如：身体疾

病、遭受职场不正当待遇等，最后提交“正当理由”时要附上相关方证明，以防“道德风险”。 

4.2. 创新失业保险金“促就业”使用方法，提高失业保险金使用效率 

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用于职业培训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再就业促进项目的补贴；此外，可以通过发放

再就业补贴以鼓励自行终止申领失业金的再就业人员，并设置奖励水平梯度使其与再就业速度挂钩，以

促进失业人员的就业积极性。对于那些有愿意和有能力创业的人，可以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拨出一定的比

例用于创业，然后通过实施一系列税收减免优惠、小额贷款等政策扶持其发展，不仅可以鼓励创业，还

可以创造更多岗位以促进就业。 

4.3. 加强失业人员职业培训 

首先，要优化职业培训供给。政府应根据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需要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实

际情况，科学有效地制定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培训课程的设计和开发应根据目标人群的不同特点和

实际需求进行细分；促进高职院校、就业培训中心、民办培训机构等培训主体的资源整合和良性互动，

形成优势互补的职业培训模式。 
其次，要激励失业人员参与培训。提供生活补贴，提高培训热情。可以制定相关的生活补贴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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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地提供给参与就业培训的失业人员，以缓解其因失业造成的短暂的生活困难，有助于提高失业人员

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度；生活津贴的发放应与培训效果密切相关，即是否通过培训考核或培训后是否真

实稳定就业是发放生活津贴的必要条件。除支付生活补贴外，还可以设立额外的就业现金奖励，鼓励失

业人员积极参加培训，通过培训实现再就业。 

5. 结束语 

失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建立以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但通过对失业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金使用情况和就业职业培训现状等的研究可以发现失业保

险在发挥促进再就业功能方面尚有不足，这偏离了我国失业保险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因此本文提出扩大

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创新失业保险金使用办法、加强失业人员职业培训以期为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功能

发挥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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